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学习，掌握宪法的一般原理和我国宪法的基
本内容，认识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和作用，懂得如何遵守宪法和监督宪法的实施。 

教学重点： 
1、宪法的基本原则；2、国家结构形式；3、公民
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教学难点： 
1、宪法与宪政关系；2、国家性质。3、政权组织
形式。 

教学课时：4学时 



一、宪法的概念 
 

宪法是规定国家根本制
度和根本任务，体重表
现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
关系，保障公民权利的
国家根本法。 



宪法的特征： 

（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1．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 

2．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3．宪法要求有严格的制定和修改程序。 

（二）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 

（三）宪法是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
的集中表现 



确立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 

 

明确了宪法监督权； 

 

设立了宪法监督体系： 
国家机关的监督； 

法律文件审查制度； 

公民行使申诉、检举、控告和获取
国家赔偿的权利。 



 英国宪法 
 美国宪法 
 法国宪法 

 
 钦定宪法大纲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五四宪法 
 八二宪法及四次修订 



一、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我国的国家性质，即国
体。国家性质，是指社会各阶级和利益
集团在国家中的地位。 

 

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内容： 
（一）人民民主专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
级专政 

（二）人民民主专政是大多数人的民主 

（三）人民民主专政是民主和专政的结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
辱与共”，是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方
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
即政体，是指特定社会的统治阶级，采取
何种原则和方式去组织反对敌人、保护自
己、治理社会的政权机关。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容： 

 
 1．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2．人民在民主普选的基础上选派代表，组成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
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 

 

 3．其他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受它
监督，向它负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权力机关。 

 

 4．人大常委会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人
民代表大会向人民负责。 



我国的选举制度 

 
选举制度，是指选举国家代表机关代表和
国家公职人员的制度总和，它包括选举的
组织、程序和方法等。 

 

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 
 



国家结构形式是指统治阶级采用何种原则
和方法划分国家整体和部分之间、中央和
地方之间的关系。 

 

单一制和联邦制 

 

我国采用了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 



 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我国有三种中央与
地方的关系模式： 

 
（一）普通行政地方 

 

（二）民族区域自治 

 

（三）特别行政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特别行政区 
行政公署 

 市（地级）、自治州（盟）、区、地区 

 

 县、自治县（旗）、市（县级）、市辖区 
• 街道办事处 

 乡、镇、民族乡 

 



经济制度是指在人类社会一定历史发展阶
段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 

 

我国的各种经济形式 
1．全民所有制经济。 

2．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 

3．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 

4．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 

 

保护公民个人财产权和私有财产继承权 



六、文化制度 
（一）教育科学文化建设 

（二）思想道德建设 
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
要内容。 

 

 

七、我国的国旗、国歌国徽和首都
（了解） 



一、公民的概念 
 公民是指具有某个国家国籍的自然人。 

 
 国籍就是指一个人属于某个国家的一种法律上的身
份，即属于某一国家的公民资格。 

 
 我国《宪法》第33条第1款规定：“凡具有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取得中国国籍的条件。 



 1．平等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我国公民不分民

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
财产状况、居住期限，一律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
利。 
 

2．政治权利和自由。 
 ①选举权人员侵犯公民权和和被选举权。 
 ②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3．宗教信仰自由权。 



4．人身自由权。 
①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即公民的人身不
受非法逮捕、拘禁、剥夺或者限制人身自由，
以及非法搜查身体。 

②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和利益。 
③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 
④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深护。 

 
 

5．批评建议权，申诉、控告、检举
权和取得赔偿权。 



6．社会经济权利。 
 （1)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2）休息权。 
  (3)退休人员的生活保障权。 
  (4）物质帮助权。 

 
 

7．文化教育权利和自由。 
 ①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②进行科研、文化创作、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8．国家保护妇女的权益。 

 

 9.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10．华侨、归侨的合法权益受国家保护。 



 1．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2．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
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
社会公德。 

 3．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4．依法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 

 5．依法纳税。 

 6．劳动和受教育的义务。 

 7．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8．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
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 



（一）权利和自由的广泛性 

 

（二）权利和义务的平等性 

 

（三）权利和义务的现实性 

 

（四）权利和义务一致性 



国家机构是指统治阶级为了行使国家权
力，实现国家职能而建立的一整套国家
机关的总称。 



权力机关 

行政机关 司法机关 军事机关 

权力机关的
常设机构 



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 

国务院 国家主席 
最高人民

法院 
最高人民
检察院 

中央军事
委员会 

全国人大
常委会 



（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法律地位：最高权力机关 

组成：省级人大代表组成 

职权 

（二）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律地位：最高权力机关的常设机构 

组成：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委员 

职权 

（三）全国人大代表 
人大代表的特别权利 



国家主席属于中央国家机关 

 

国家主席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 

 

国家主席的任职条件 



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
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
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国务院的组成 

任期 

总理负责制 

国务院的职权 



总理 

部 委员会 直属机构 办事机构 
直属特设机
构（国资委） 

直属事业单
位 

议事协调机
构 

国家局 

副总理 国务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
力量。 

 

 组成 

 产生 

 任期 

 职权 

 主席负责制 
 

 



按照《宪法》第95条规定，省、直辖市、
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人
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设立自治机关。 



（一）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依法行使审判权。 

 

人民法院的组成体系 

 

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 



最高人民
法院 

高级人民
法院 

中级人民
法院 

基层人民
法院 

海事法院 

解放军军
事法院 

军区军事
法院 



（二）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检察权指的是对宪法、法律的实施进行检察监
督的权力，也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民检察院组成体系 
 

检察院的领导体制 
 



 1.什么是宪法?宪法有哪些主要特征? 

 2.我国现行宪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3.什么是国体和政体?我国的国体和政体是什么? 

 4.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什么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
度的基础? 

 5.我国的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6.什么是国家结构形式?它的类型有几种? 

 7.我国采取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原因及意义是什么? 

 8.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9.什么是我国特别行政区制度? 
 


